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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

５％

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

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收

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永乐九

鼎”）、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九鼎”）及其

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春秋晋文九

鼎”）、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嘉

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出具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１１

月

２０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４

，

３３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

格区间（元

／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苏州永乐九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７．８１ ８６６

，

７００ １．０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６．０５ ５７７

，

８００ ０．６７％

天枢钟山九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７．３３ ６９３

，

３００ ０．８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５．１５ ４６２

，

２００ ０．５３％

春秋晋文九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８．２９ ３９８

，

７００ ０．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４．９９ ２６５

，

８００ ０．３１％

春秋齐桓九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８．１６ ３６３

，

９００ ０．４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４．９８ ２４２

，

６００ ０．２８％

春秋楚庄九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８．０６ ２７７

，

５００ ０．３２％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９／４／２５－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２５．１５ １８５

，

０００ ０．２１％

合计

－ － － ４

，

３３３

，

５００ ５．００％

２．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盘龙药业股份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苏州永乐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５

，

０５５

，

５００ ５．８３％

其中：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 ５

，

０５５

，

５００ ５．８３％

天枢钟山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４

，

０４４

，

５００ ４．６７％

其中：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０％ ４

，

０４４

，

５００ ４．６７％

春秋晋文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３．４５％ ２

，

３２５

，

５００ ２．６８％

其中：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３．４５％ ２

，

３２５

，

５００ ２．６８％

春秋齐桓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３．１５％ ２

，

１２３

，

５００ ２．４５％

其中：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３．１５％ ２

，

１２３

，

５００ ２．４５％

春秋楚庄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１

，

６１７

，

５００ １．８７％

其中：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１

，

６１７

，

５００ １．８７％

合计

－ 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５

，

１６６

，

５００ １７．５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７

］

９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２．

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苏州永乐九鼎、 天枢钟山九鼎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如下承诺：

本有限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公司股票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金额将进行

相应调整）；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

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企业减持

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本有限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以下时除外；本承诺出具后，

如有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３．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截

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４．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５．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６９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７５

债券代码：

１４３０５０

债券简称：

１７

海矿

０１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境外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或

“海南矿业”）之全资子公司

Ｘｉｎ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称：“

Ｘｉｎｈａｉ

”）以现金

２２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美元购买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下称：“复星国际”） 之全资子公司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称：“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所持有的

Ｒｏｃ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下称：“洛克石油”）

５１％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完

成第一期的资金支付。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与本次收购

的公司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１２

个月内公司未与复

星国际及其全资子公司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发生关联交易， 也未与其他关联

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公司、

Ｘｉｎｈａｉ

、复星国际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签署了股份

购买协议， 收购复星国际之全资子公司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持有的洛克石油

５１％

股权， 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海南矿业关于全

资子公司购买境外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在审议该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相关公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海南矿业

２０１８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公司取得了海南省商务厅下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

Ｎ４６００２０１９００００６

号）。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海南矿业关于取得〈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公司收到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境外投资项目《行政

许可（审批）决定书》（决字（

２０１９

）第

００１５

号）及《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琼

发改经外备［

２０１９

］

３７８

号）。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海南矿业关于收到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项目〈行政许可（审批）

决定书〉的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本次交易完成交割。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海南矿业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境外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交割完成

的公告》。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拟终止“新建选矿厂二期扩建项目”和“石碌矿区铁多

金属矿整装勘查项目”， 并将两个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６８

，

５８６．３６

万元人民币作

为支付收购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持有的洛克石油

５１％

股权的对价款。 收购对

价总额为

２２

，

９５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６８

，

５８６．３６

万元人民币，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或者自筹解决。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

司

Ｘｉｎ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增资的议案》、《关于向

Ｘｉｎ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

Ｘｉｎｈａ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开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并授权董事办理相关事项的

议案》。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

Ｘｉｎｈａｉ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和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相关公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完成

１．３２

亿美元股份收购对价的支付，占第一期应支付金

额的

６４．７１％

。 经与卖方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协商，双方同意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完成股份交割手续，第一期应支付款项中剩余

０．７２

亿美元由公司在交割后

６

个月

或双方协商同意的时间内支付完毕。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公司成功向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申请银团贷款共计

０．８

亿美

元， 其中

０．７２

亿美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第一期应支付款项中的剩余部分。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该笔贷款已划拨到位，本次交易的第一期资金支付完成。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４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事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第

五综合服务保障中心（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白石桥老干部服务管理局，以下

简称：老干部局）提起诉讼，要求北京国城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连带

支付热力供暖费

５

，

４７８

，

７３６．３８

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５－０８０

）。 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５

）海民初字第

２５３１７

号民事判

决书， 法院判决： 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１５

日内给付老干部局代垫供暖费

４２７

，

６４７．８５

元并承担诉讼费

７

，

７１５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８－００１

）。

老干部局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

２０１８

）京

０１

民终

４２８７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

海民初字第

２５３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发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重审（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５２

）。

老干部局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本案发回重审（详见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８－０９６

）。

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８

）京

０１０８

民初

４１９５７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老干部局供暖费三十四万六千零九

十二元七角二分（

３４６

，

０９２．７２

元）；驳回原告老干部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４３

，

００２

元，由老干部局负担

３９

，

７１３

元，已交纳；由公司负担

３

，

２８９

元（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７

）。

近日，公司收到老干部局民事上诉状，老干部局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作出（

２０１８

）京

０１０８

民初

４１９５７

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

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老干部局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由被告北京国城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及本公司承担。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目前尚无法判断对公司当期利润

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第五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民事

上诉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５８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０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４０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集团”）的通

知，获悉华通集团将其质押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华通集

团

是

３

，

４３２

，

５００ ６．２３％ １．６３％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通集

团

是

１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０．８９％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通集

团

是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通集

团

是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４．６３％ １．２１％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通集

团

是

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０．６６％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７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华通集

团

是

５

，

９５７

，

５００ １０．８１％ ２．８３％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３８％ ８．２３％ ／ ／ ／

２．

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华通

集团

５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２６．２３％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３１％ ５．８５％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５５

，

１２５

，

０００ ２６．２３％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３１％ ５．８５％ ０ ０％ ０ ０％

华通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

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华通集团将采取补充质

押等方式应对平仓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４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北京市大兴区科创

十二街

８

号院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全体监

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郭信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到会董事经过逐项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最终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照《〈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相关

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5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情况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通过专人

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李佳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６８

名预留部分

授予激励对象符合《〈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设定的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为

６８

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手

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６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等议案。

（二）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北京合

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

激励对象范围，公司通过公司内部办公系统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公示，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９

日披露了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三）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７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

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

订稿）〉 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次激励

计划获得了批准，董事会被授权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的相关事宜。

（四）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五）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六）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九）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的

回购注销及

５１０

，

０００

份期权的注销。

（十）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一）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成了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登记

工作。

（十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三）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四）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行权

／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五）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本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

月为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公司可申请解

除限售的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３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该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限售期已届满。

（二）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

当人选；

②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④

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的；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以

２０１６

年的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

２５５．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为

１５

，

７８０．０８

万 元， 以

２０１６

年的净利润为基

数，

２０１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６０６５％

。

４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考

核细则， 对各激励对象

２０１７

年度的表现进行综

合考评，激励对象需达到考核指标方可行权

／

解

除限售。 未能达到考核指标的激励对象不得行

权

／

解除限售。

１

、

７０

名激励对象中，激励对象张涵、王军离

职。 剩余

６８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标，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

２

、公司后续将审议上述离职员工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注：上述“净利润”、“净利润增长率”指标以未扣除激励成本前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且公司并购的广州

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吉欧光学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泰坦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归属公司所

有的损益均不纳入上述净利润的核算中。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

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具体安排

（一）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

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票。

（二）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

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

量（万股）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

员及其他激励人员共

６８

人

２０６．００８４ ６７．９８２８ １３８．０２５６

合计

２０６．００８４ ６７．９８２８ １３８．０２５６

注：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第一个行权

／

解除限售期可行权

／

解除限售数

量为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３３％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最终

本次可行权

／

解除限售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除激励对象张涵、王军离职不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外， 其余

６８

名激励对象资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资格合

法、有效。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６８

名预留部分

授予激励对象符合《〈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设定的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为

６８

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手

续。

六、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２

、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６８

名激励

对象已满足《〈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括公司业绩条件与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等），其作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３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包括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综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１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

准和授权；

２

、 《激励计划》规定的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经成就。

八、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关于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２7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部分激励对象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公司对合计

２

，

３３２

，

０９５

份期权进行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１１２

）。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公司《

２０１７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完成上述

２

，

３３２

，

０９５

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２１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２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情

况下，将闲置募集资金

４７９

，

６３９

，

９０８．９９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

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公司将前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２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提前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满足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需要，该资金使用期限未超

过

１２

个月。同时，公司已经及时将上述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原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目前余额为

１８９

，

６３９

，

９０８．９９

元。

公司将在授权的使用期限内根据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进度，继续归还剩余

部分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

一

０５２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格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控股股东有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５

，

６１４

，

０２９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３２％

；累计质押

８７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３４．１６％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２％

。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有格投资的通知： 有格投资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将

原质押给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解除质

押，并已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权解押登记手续。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１．

股份被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６．２４％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２．１４％

解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持股数量

２５５

，

６１４

，

０２９

股

持股比例

３４．３２％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８７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３４．１６％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１１．７２％

本次解质的股份后续将继续质押，主要用途是用于补充企业或其子公司流

动资金。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